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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文件背景

为了规范郑东新区拖欠农民工工资“黑名单”管理工作，

加强对拖欠工资违法失信人及用人单位的惩戒，维护劳动者

的合法权益，起草本文件。

二、文件依据

《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郑州市拖欠农民工工

资“黑名单”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》（郑政办﹝2018﹞66 号）。

三、规范的主要内容

本文件主要涉及的内容有：1、拖欠工资“黑名单”管

理实行“谁执法，谁认定，谁负责”，遵循依法依规、公平

公正、客观真实的原则。2、用人单位被列入拖欠工资“黑

名单”几种情形。3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将违法失

信人及用人单位列入拖欠工资“黑名单”的，应当提前发出

书面告知书，失信人及用人单位可在接到告知书之日起 5 个

工作日内提出书面陈述申辩，逾期视为放弃陈述申辩。4、

拖欠工资“黑名单”公示内容包括用人单位名称及其法定代

表人、其他责任人姓名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、列入日期、列

入事由、权利救济期限和途径、作出决定机关等。5、人力

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应当将列入拖欠工资“黑名单”的用

人单位记入劳动保障守法诚信档案，按照相关规定，将拖欠



工资“黑名单”信息纳入当地和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，由

相关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依法规实施联合惩戒，在政府资

金支持、政府采购、招投标、生产许可、资质审核、融资贷

款、市场准入、税收优惠、评优评先等方面予以限制。6、

拖欠工资“黑名单”实行动态管理，每季度公布一次。用人

单位首次被列入拖欠工资“黑名单”的期限为 1 年，自作出

列入决定之日起计算。7、用人单位被移出拖欠工资“黑名

单”管理的，相关部门联合惩戒措施即行终止。

四、达到的目的和起到的作用

加大对拖欠工资违法失信人及用人单位的惩戒力度，严

厉打击用人单位恶意拖欠农民工工资行为，切实维护农民工

合法权益，积极构建郑东新区和谐劳动关系。


